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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25 日大会决议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A/70/L.59和 Add.1)] 

70/298. 联合国与各国议会和各国议会联盟之间的互动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1 报告全面综述了联合国与全球议会界的互动情况，

并表明联合国在过去两年中同各国议会联盟进行了广泛和实质性的合作，该组织

是大会观察员，是各国议会的世界性组织， 

 表示注意到在大会分发的各国议会联盟通过的各项决议，以及该组织为支持

联合国开展的许多活动， 

 注意到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世界议长大会的成果，其中

重申各国议会和各国议会联盟承诺支持联合国的工作，继续努力缩小国际关系

方面的民主差距， 

 考虑到 1996 年《联合国同各国议会联盟的合作协定》2 奠定了两个组织的

合作基础， 

 回顾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联合国千年宣言》3 和《2005 年世界首脑

会议成果》4 中表示决心通过各国议会的世界性组织各国议会联盟，进一步加强

联合国同各国议会在联合国所有工作领域的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 

 1 A/70/917。 

 2 A/51/402，附件。 

 3 第 55/2 号决议。 

http://undocs.org/ch/A/70/L.59
http://undocs.org/ch/A/RES/70/298
http://undocs.org/ch/A/70/917
http://undocs.org/ch/A/5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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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顾其 2002年 11月 19日第 57/32 号决议邀请各国议会联盟以观察员身份

参加大会的工作，并回顾 2002 年 11 月 21 日第 57/47 号、 2004 年 11 月 8 日第

59/19 号、2006 年 10 月 20 日第 61/6 号和 2008 年 11 月 18 日第 63/24 号决议， 

 回顾并进一步赞同大会 2010 年 12 月 13 日第 65/123 号、2012 年 5 月 29 日

第 66/261 号和 2014 年 5 月 19 日第 68/272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决定更系统

地与各国议会联盟共同协作，使联合国的主要审议进程和对国际承诺的审查都包

括一个议会构成部分，为这些进程作出贡献， 

 欢迎每年在联合国举行议会听证会，并欢迎各国议会联盟同联合国合作，结

合联合国主要会议和活动，如妇女地位委员会年度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缔约方大会、最近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

大会高级别会议等，安排其他专题议会会议， 

 又欢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与联合国在 2016 年 5 月 27 日至 29 日于安塔利亚

召开的伊斯坦布尔《2011-202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高级别全面

中期审查期间举办了一次议会平行活动， 

 特别确认各国议会联盟努力动员各国议会采取行动，以落实《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5 《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6 和《2011-2020 十年期

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7 并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巴

黎协定》，8
 

 确认各国议会联盟联合国事务常设委员会在下列领域日益发挥作用：为议员

和联合国官员之间定期互动，包括就《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互动提供平台；

审查各项国际承诺的落实情况；推动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同各国议会之间进一步密

切联系；帮助构思议会对联合国各项主要进程的投入， 

 又确认各国议会联盟在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等

领域开展的工作，确认各国议会联盟与联合国相关机构，特别是联合国促进性别

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妇女地位委员会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之间

的密切合作， 

 表示注意到各国议会联盟和联合国系统相关机构为促进合作，以支持落实不

扩散和裁军领域各项国际义务而进行的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 

 4 第 60/1 号决议。 

 5 第 70/1 号决议。 

 6 第 69/283 号决议, 附件二。 

 7 《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报告，2011 年 5 月 9 日至 13 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A/CONF.219/7)，第二章。 

 8 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附件。 

http://undocs.org/ch/A/RES/57/32
http://undocs.org/ch/A/RES/57/47
http://undocs.org/ch/A/RES/59/19
http://undocs.org/ch/A/RES/61/6
http://undocs.org/ch/A/RES/63/24
http://undocs.org/ch/A/RES/65/123
http://undocs.org/ch/A/RES/66/261
http://undocs.org/ch/A/RES/6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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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表示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及方案，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应请求为

支持世界各国议会而开展的工作， 

 承认各国议会在制定国家计划和战略以及在国家和全球层面确保透明度和

问责制方面的作用和责任， 

 1. 欢迎各国议会联盟采取行动，力求更系统地与联合国共同协作； 

 2. 鼓励联合国和各国议会联盟继续在各个领域密切合作，特别是在和平与

安全、经济和社会发展、气候变化、国际法、人权和性别平等问题、民主和善治

等领域，铭记如秘书长的报告 1 所述，两个组织开展合作大有益处； 

 3. 又鼓励联合国和各国议会联盟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文化、教育及信

息通信技术、减少灾害风险以及发展筹资等领域加强合作； 

 4. 鼓励各国议会联盟继续积极参与动员各国议会为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采取行动，并强调联合国和各国议会联盟必须继续密切合作，促进议会在国

家一级、各国议会联盟在全球一级为支持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5 作出

更大贡献； 

 5. 鼓励联合国和各国议会联盟加强合作，使议员参与有关工作，继续支持

联合国相关协定的落实； 

 6. 表示注意到 2015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第四届世

界议长大会，该会议除其他外，为关于通过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联合国首脑会

议作出了高级别的议会贡献； 

 7. 欢迎酌情将立法人员列为本国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主要会议和活动，

包括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青年论坛，并邀请会员

国更经常、系统地坚持这一做法； 

 8. 邀请会员国进一步考虑如何与各国议会联盟经常性协作，推动议会参与

联合国主要会议，并使一年一度在联合国举行的议会听证会与联合国各个主要进

程更紧密地相关联，以便从议会的角度为有关审议提供参考；  

 9. 鼓励会员国考虑将联合国-各国议会联盟联合议会听证会的做法适用于

结合联合国主要会议和进程召开的其他议会会议，如在妇女地位委员会年会期间

组织召开的议会会议，以期将这些议会会议的成果作为对联合国各相关进程的正

式贡献； 

 10. 欢迎各国议会联盟对人权理事会的工作作出贡献，特别是促使议会为普

遍定期审议作出更加有力的贡献，并参照近年来各国议会联盟、消除对妇女歧视

委员会和本国正处于普遍定期审议阶段的国家议会之间形成的合作方式，对联合

国人权条约机构的工作作出贡献； 



A/RES/70/298 联合国与各国议会和各国议会联盟之间的互动 

 

15-17052 (C) 4/5 

 

 11. 鼓励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及联合国系统其他

相关机构依据各自的任务规定，应请求与各国议会联盟以及各国议会在性别平等

和增强妇女权能，包括冲突预防及和平进程、从体制上确保性别平等问题主流化、

支持各国议会促进性别敏感立法、增加妇女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数、打击暴力侵害

妇女行为以及执行联合国相关决议等领域密切合作； 

 12. 欢迎各国议会联盟通过议员参与，举行关于议会所开展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制度化工作的定期议会会外活动，对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工作作

出贡献； 

 13. 邀请各国议会联盟和联合国系统相关机构加强合作，支持各国政府协助

人们进行有序、安全、正常和负责任的移徙和流动，包括执行规划有序和管理完

善的移徙政策； 

 14. 鼓励联合国和各国议会联盟与各国议会在国家一级开展更密切的合作，

包括在加强议会能力、加强法治以及帮助实现国家立法与国际承诺一致等方面开

展合作； 

 15. 表示注意到各国议会联盟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牵头拟订的旨在进一步

加强各国议会履职能力的《支持议会共同原则》； 

 16. 促请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依据任务规定并应国家当局请求，通过适当机制，

设计层次更加分明、更具综合性的方式与各国议会进行合作，特别是酌情让议会

参与关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援助成效的协商活动； 

 17. 鼓励联合国系统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与各国议会联盟合作，帮助促进议

会间以及议员间的南南合作及三角合作； 

 18. 鼓励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更加系统地利用各国议会联盟及其成员

议会独到的专门知识，以加强议会机构，尤其是冲突后国家和(或)民主转型国家

的议会机构； 

 19. 呼吁联合国的高层领导与各国议会联盟的高层领导之间每年定期进行

交流，以使这两个组织的工作更加协调一致，增强联合国、各国议会及各国议会

联盟间合作的协调，使各国议会为联合国提供的支持最大化，帮助两个组织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 

 20. 欢迎联合国与各国议会联盟间新的合作协定，其中反映了过去若干年来

的进展和发展状况，并为两组织之间的机构关系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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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决定为确认联合国各实体与全球议会界在落实其共同全球目标方面开

展的重要合作及强化互动而加强这一合作的模式并将题为“联合国与各国议会和

各国议会联盟的互动”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请秘书长在此

项目下提交一份报告。 

2016年 7月 25日 

第 112次全体会议 

 


